
附表三 

（機關全銜）山地巡護作業費扣減發表修正規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年   月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: 

姓名  職 稱  

勤務類別 

□森林火災救火勤務 

□夜間埋伏攔查勤務 

□母樹林採種勤務 

□山域事故救援勤務 

□野生動物監測調查勤務（          ） 

□深山特遣勤務 

□林野巡視及森林資源調查、保安林檢訂等勤務 

勤務起訖時間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起至 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 

原核發點數  

扣減發事由 

 

 

 

證明文件 （機關全銜）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○○字第○號令（函） 

扣減核發點數  扣減金額  

執勤人員 單位主辦 單位主管 

   

 

 

 


